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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审批服务绿色通道管理制度 

 

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企业登记工作效能，充分

发挥登记部门职能作用，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提供方便快捷

和优质、高效、便捷的登记注册服务，特制定本制度。 

一、服务对象 

1.重点项目企业，主要是本辖区以外来我市投资的企业，

重点为招商引资企业； 

2.改制企业，涉及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 

3.涉农企业，主要是与“三农”相关的企业，重点是农业

产业化企业和农村基层经济合作企业。 

4.抢险应急等项目建设。 



5.老弱病残、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 

6.其他需要特事特办和帮扶的企业或个人。 

二、服务事项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公章刻制、涉税事宜、社保

登记、住房公积金登记、银行开户，投资项目和企业经营范围

中涉及证照的帮办代办、咨询等。 

三、职责分工 

以帮办代办股为牵头股室，综合受理组、生产经营组、项

目建设组各负其责，协同配合。 

在综合受理窗口设立绿色通道标志牌，公开服务对象、内

容和方式，以及窗口工作人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积极引导服

务对象进入绿色通道。 

四、服务方式 

符合条件的各类企业和登记事项，全部纳入绿色通道的服

务范畴，在照前、照中和照后为服务对象提供以下特别服务： 

1.预约服务。绿色通道公开预约服务电话，服务对象可预

约服务时间，随来随办。当事人若有特殊需要，可预约绿色通

道提供延时服务和节假日加班服务。 

2.点名服务。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直接点名选择窗口工作

人员为其服务，被选工作人员无特殊情况应及时开展服务工作。 

3.代理服务。窗口可根据服务对象委托，指定专人为服务



对象提供无偿全程代理服务。服务内容：为服务对象提供登记

注册法律法规咨询，指导服务对象填写登记文本及起草有关登

记注册文书，及时为服务对象完善登记资料，帮助服务对象一

次性完成登记注册。 

4.优先服务。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对进入绿

色通道的登记事项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准、当场登记。特殊

情况可上门提供咨询服务和送达相关材料，实行现场办公。 

5.联合办理服务。对服务对象申请的登记项目涉及前置审

批等需要相关部门先行审批的，窗口应根据实际，主动联系相

关部门的办事窗口，按照“首问负责、及时受理、抄送相关、

同时审查、限时办结”的工作程序进行联合办理服务。 

6.送照上门服务或免费邮寄服务。窗口对于绿色通道设立

登记的重点企业当场登记后，为方便服务对象，试行承诺在 1

个工作日内为服务对象提供送照上门服务或免费邮寄服务。 

7.“双向联络”服务。对通过绿色通道设立登记的企业建

立“双向联络”服务，及时为企业提供政策法规咨询，协助解

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疑难问题，帮助企业保护商标、技术等

无形资产，为企业合同签定、动产抵押贷款等提供有效政策服

务。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履行承诺，确保通道畅通。按照“马上就办、



一次办好”的要求，积极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提供方便快捷

和优质高效服务，确保即来即办，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企业开办

六个环节。 

（二）强化工作责任，接受社会监督。为保证这项工作落

到实处，对登记窗口及其工作人员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过错

追究制，以加大管理力度。同时设立举报电话和征求群众意见

薄，接受社会监督。对社会公众的投诉及时调查处理，造成重

大影响的，除追究相应责任外，对具体当事人及时调离窗口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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